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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应急〔2023〕15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龙口市应急管理局 

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件办理与法制审核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局机关各科室、各直属单位： 

《龙口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件办理与法制

审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局党委会批准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各相关科室强化行政执法内部监督，严格执行查、

审分离执法模式，有力提升全局行政执法工作水平。 

 

龙口市应急管理局 

2023 年 5月 9 日 

  

龙口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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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口市应急管理局 

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件办理与法制审核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为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案件办理与法制审核交

接程序，确保行政执法工作流程合法、适当、及时，现制定龙

口市应急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市应急局”）安全生产行政处罚

案件办理与法制审核管理办法。 

第一条 立案。执法人员发现案由符合立案条件的，应在 2

日内予以立案，同时制作《立案审批表》，经相关负责人审核、

审批。 

第二条 调查取证。原则上调查取证工作应自立案之日起 3

日内完成，同时制作《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报告》。 

调查取证过程中，应全面、及时、客观、公正收集证据，

并根据需要规范制作《现场检查记录》《勘验笔录》《询问笔录》

《委托鉴定书》《抽样取证凭证》《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》

等文书，必要时进行现场录像和拍照，收集有关书证、物证。 

第三条 《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报告》审核审批。执法大队

对拟进行行政处罚案件实施内部审查，经审查同意拟处罚意见

的，制作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；对关键性时效证据缺失（无法

补证）、违法事实认定错误、缺乏法律依据等情形的案件，直

接对案件作结案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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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处罚告知及送达。执法大队自《行政处罚案件调

查报告》明确为“同意”结论之日起 3日内将《行政处罚告知

书》（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）送达被处罚单位（个人），当事

人不在场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送达相关规

定执行。 

第五条 听取陈述、申辩和听证。当事人在收到《行政处

罚告知书》（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后，要求陈述、申辩的，

应当在 3 日内提出，要求听证的，应当在 5日内提出。 

当事人提出陈述、申辩要求的，执法大队听取当事人的陈

述、申辩，于 3 日内制作《当事人陈述申辩笔录》《当事人陈

述申辩复核意见书》报法规科审查，法规科于 3日内提出法制

机构审核意见返还执法大队。 

当事人书面申请听证的，法规科于 15 日内组织听证会，

制作《听证笔录》《听证会报告书》，并于听证会结束后 3日内

将经相关负责人审核签字的《听证会报告书》等听证材料交执

法大队。 

第六条 行政处罚法制审核及案审会。执法大队根据案件

调查情况和当事人陈述申辩及听证意见，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

法制审核意见书》，提出初步处罚意见报法规科。法规科 2 日

内审核完毕，由负责人签署意见；对需要进行集体讨论的案件，

提出启动案审会的建议并于 2 日内组织召集案审会集体讨论，

经集体讨论后，将讨论内容、讨论记录和结论性意见记录在《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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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》中，并由出席人员签字。 

第七条 案件处理呈批。针对以下情形，执法大队制作《案

件处理呈批表》按程序审核审批： 

（1）已履行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及复核程序的； 

（2）已履行听证程序的； 

（3）已经案审委会议集体讨论的。 

第八条 行政处罚决定及送达。根据《案件处理呈批表》

审核审批意见，执法大队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《送达回执》

《罚款缴纳通知书》等。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应在宣告后当场

交付当事人，由当事人在《送达回执》上签字，并将《罚款缴

纳通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；当事人不在场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送达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九条 结案。符合结案条件的案件，执法大队应及时填

写《结案审批表》，经审核审批后整理案卷归档。结案情形： 

（1）当事人已履行行政处罚决定，且存在的违法行为已

改正，经复查合格的案件； 

（2）已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； 

（3）已移送其他部门处理或当事人违法行为涉嫌犯罪，

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。 

第十条 行政处罚作出时限。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

日起 30 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；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完成的，

于届满前 3 日内填制《案件延期审批表》，经部门主要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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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可以延长，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90 日；特殊情况需进一步

延长的，应当经上一级部门批准，可延长至 180日。 

第十一条 案卷归档。行政处罚执行完毕后，案件材料原

则上于 30日内立卷归档。 

第十二条 案源移交。矿山科、危化科、工商贸科、保障

中心应当强化日常行政检查工作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应给予行

政处罚的，要及时移交执法大队。 

第十三条 委托执法。各镇街区受市应急管理局委托作出

行政处罚按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涉行政处罚程序，法律法规有明确规

定的从其规定，无明确规定的按照本办法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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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龙口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程序流程图 

(一般程序、听证程序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发现案由符合立案条件的，应在 2 日内予以立案，并制作

《立案审批表》 

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

现场检查

制作现场

检查笔录 

先行登记
保存，制
作先行证
据登记保
存证据通
知书，7
日内作出
处理 

对物品、

场所进行

勘验，制

作勘验笔

录 

专业性问

题由专业

技术机构

鉴定 

其他证据 询问当事

人或证

人，制作

询问笔录 

抽样取证

制作抽样

取证凭证 

作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、责令停产停
业、吊销有关许可证、撤销有关职业
资格、岗位证书对公民罚款超过 500
元、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超过 2 万
元的行政处罚，告知当事人可要求组
织听证。当事人 5 日内书面方式提出
（当事人未提出的不进入听证程序） 

送达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并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、

理由和依据，并享有陈述、申辩权。当事人 3 日内提

出陈述、申辩 

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7 日内送达当事人。 

案件自立案之日起，应当在 30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；客观原因不

能完成的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，但不得超过 90 日；特殊情况

下需进一步延长的，报经上一级部门批准可以延长至 180 日 
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，制作《当事人陈述申辩笔录》

《当事人陈述申辩复核意见书》，进行法制审核 

执行处罚决定 制作结案报告 
30日内案卷装订归

档 

法规科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组织听
证会，听证结束 3 日内形成《听证会报
告书》 

原则 3 日内调查结束，执法大队制作《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报告》 

 立案审核  立案审批 

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承办人提出撤销立案申请 

撤消立案审核 

撤 消 立 案 审

批，立案撤消 

《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报告》审核、

审批 

对需要集体讨论的案件，法规科 2 日

内召集案审会集体讨论决定拟处罚

意见 

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》 
制作《案件处理呈批

表》 

《案件处理呈批表》审

核、审批 


